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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 

2018 年工业转型升级补助资金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根据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信部联装[2016]213 号《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

关于 2016 年智能制造综合标准化与新模式应用项目立项的通知》，原则同意新

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申报的“高精电子新材料智能工厂集成

应用项目” （以下简称“本项目”）列入 2016 年智能制造综合标准化与新模式应

用项目，中央财政下达启动资金。根据文件规定，若本项目通过省级工业和信息

化主管部门、财政厅（局）组织的考核验收及抽查，中央财政将下达后续补助资

金；若本项目未通过考核验收或两部委评估检查，中央财政将不再下达后续资金，

并收回启动资金。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.sse.com.cn 临 2016-027 号公

告《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 2016 年智能制造综合标准化与新模式应用

项目补助资金的公告》）。 

根据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《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发布

2018 年工业转型升级资金工作指南的通知》（工信厅联规[2018]36 号）、财政

部《财政部关于下达地方 2018 年工业转型升级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财建[2018]281

号），公司“高精电子新材料智能工厂集成应用项目”（已验收项目）获得 20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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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工业转型升级补助资金 4,500 万元，该资金于 2018 年 9 月 26 日已入账。公司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--政府补助》的相关规定，将上述款项认定为与资产相关的

政府补助，根据建成投产的项目平均使用期限，分期计入损益，具体会计处理以

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9 月 28 日 


